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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8 和 126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

告，其中包括审计委员会关于基金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财务报表的报

告(A/63/9)。委员会还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以

及为进一步分散投资而采取的步骤和作出的努力的报告(A/C.5/63/2)和关于联

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报告引起的行政和经费问题的报告(A/63/363)。

此外，委员会的面前有秘书长关于投资委员会的组成的说明(A/63/103)。委员会

在审议这些事项期间会晤了养恤金联委会主席、养恤基金首席执行干事和负责基

金投资的秘书长代表。 

2．需要大会采取行动的联委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建议和决定，列于养恤金联委

会报告第 11 段。该报告附件十七载列提议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关于联委会采

取的其他行动的资料载于该报告第 12 段。在本报告中，咨询委员会主要侧重于

就需要大会采取行动的领域提出评论和建议。 

 

 二. 基金业务概况 
 
 

3. 养恤金联委会在其报告(A/63/9)第 13至 15段提供了基金在2007年 12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的业务概况。其中显示，基金的参与人数从 93 683 人增至 106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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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给付中的定期养恤金数目从 55 140 宗增至 58 084 宗，基金本金从 236 亿美

元增至 306 亿美元，增加 29.8%(另见下文第 5 段)。该期间基金投资收入净额为

71 亿美元。 

 

 三. 精算事项 
 
 

4. 该报告第 16 至 86 段涉及精算事项，包括对基金所作的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第二十九次精算估值表明有盈余，盈余额相当于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0.49%，

即 13 亿美元，这是基金在过去十年中连续第六年产生精算盈余。咨询委员会欣

见上一个两年期终了时所作的精算估值显示的盈余结果。 

 

 四.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 
 
 

5. 该报告第 92 段显示，基金资产市值由 2007 年 3 月 31 日的 376 亿美元增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的 406 亿美元，增长 30 亿美元，增幅为 7.9%；在该两年期，

基金实现了 4.0%的实际回报率，超过基金所设对通货膨胀作出调整后的 3.5%的

长期目标。不过，咨询委员会获悉，截至 2008 年 10 月 24 日的资产市值估计数

约为294亿美元，与截至2008年 1月 1日的417亿美元相比基金价值下降29.6%。

负责基金投资的秘书长代表指出，按照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计算，股票市场自 2008 年初以来下跌了 45.8%。 

6. 养恤金联委会在其报告第 117 至 128 段中述及《全球契约》和养恤基金投资

的情况。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投资管理处告知联委会，该处正在拟订负责任投资

政策并制订实施计划，使基金在其投资分析和决策过程中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标

准考虑进去，并扩大基金在成为负责任投资原则和全球契约签署人时所作的承

诺。养恤金联委会欢迎负责任投资举措，并要求投资管理处继续实施这一举措

(A/63/9，第 128 段)。委员会同意联委会对这一举措的积极看法，并强调指出，

大会第 32/73 号决议所设的四项投资标准，即安全、赢利、流动和可兑换，仍是

基金首要的投资指导原则。委员会注意到，该处被要求在现两年期剩余期间内利

用现有人员能力实施这些举措。此外，联委会指出，应在下一次提出拟议预算估

计数时提出任何追加资源的请求。 

7. 咨询委员会获悉，基金仍然是世界上投资 为分散的养恤基金之一。截至报

告所述期间结束时(2008 年 3 月 31 日)，基金在 34 个国家、16 种货币及 7 个超

国家机构和区域机构中进行投资。在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方面，基金截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的直接和间接投资达 39 亿美元，比截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按成本计的 18

亿美元增加 110%。增加来自于非洲(76%)、亚洲(166%)和拉丁美洲(59%)。开始对

拉丁美洲的发展机构进行新投资，在阿根廷、马来西亚、卡塔尔、新加坡和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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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的投资大幅增加。委员会建议联委会继续探讨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中的投资机会。 

8. 咨询委员会从报告第 146 和 147 段中注意到，联委会建议授予投资管理处借

款权，目的仅限于在其托管协议中列入关于证券交易“合同”结算和“实际”结

算的规定。虽然此类交易的合同结算是发达证券市场的标准做法，但它涉及在交

易 后结算前借款的内容。因此，法律事务厅已提出咨询意见，认为在未经大会

核准的情况下，根据《宪章》和《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不能进行此类借款。

鉴于没有提供关于此种授权的条件和条款的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资料，委员会在现

阶段不支持养恤金联委会的建议。委员会建议联委会在其提交大会的下一次报告

中列入此种资料。 

9. 该报告第 104 段指出，在养恤金联委会的要求下，投资管理处聘用 Mercer

投资咨询公司担任增加替代资产类别的顾问。该研究推荐将以下新资产类别增加

到基金投资组合替代资产类别的总项目之下：私募股本、对冲基金(仅限基金中

的基金)以及混合资产(将基础设施、林地和耕地添加至现有不动产分配中)。

Mercer 建议总体分配 18%给替代资产类别，代表当前 6%不动产分配基础上 12%的

增长。 

10. 联委会就秘书长有关引进替代资产类别的研究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列于该报

告第 112 段。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投资管理处将拟订具体的提议供联委会 2009

年第五十六届会议审议，其中列出该处可能需要的资源，以便有足够的内部专长

以及外部投资顾问支持来有效执行并管理含有替代投资类别的投资组合。咨询委

员会特别注意到联委会的建议，即秘书长代表将基金投资组合中的任何部分投资

于替代资产类别的任何可能举动应格外审慎且应渐次增量，同时考虑到所涉及的

成本，并且定期与投资委员会进行协商。联委会还认为，鉴于安全、盈利、流动

以及可兑换的基金基本投资标准，18%的替代资产类别分配比重过高，联委会建

议参照所提议的渐次增量办法重新考虑这一分配提议。咨询委员会同意联委会的

关切。委员会认为，在当前动荡的市场中，对此种替代资产类别(包括不动产)的

投资应审慎进行。应从当前的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仅应在市场已经稳定时再考

虑此种投资。委员会强调，应尽一切努力确保今后的投资考虑到潜在风险。在这

方面，委员会指出，投资委员会在向投资管理处提供指南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11. 咨询委员会鼓励基金秘书处继续通过不同联系渠道，随时向退休人员通报关

于基金投资的重大事态发展。 

 

 五. 投资委员会成员 
 
 

12. 《基金条例》第 20 条规定，投资委员会成员由秘书长与养恤金联委会和咨

询委员会协商后任命，并须经大会认可。秘书长向养恤金联委会和咨询委员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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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他打算提议大会续任的投资委员会三名常任成员和一名临时成员的姓名，以

及他打算提议大会任命为投资委员会一名新常任成员和一名新临时成员的候选

人的姓名。咨询委员会于 2008 年 10 月 29 日向秘书长表示了赞同这些提议的意

见。 

 

 六. 基金行政事项 
 
 

13. 报告第 148至 153段提供了2006-2007两年期关于基金业务和财务状况的详

细资料。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养恤金联委会核准了首席执行干事关于旧称企业资

源规划系统的养恤金综合管理系统的执行计划。在提出 2010-2011 两年期拟议预

算估计数时，首席执行干事将向 2009 年联委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综合提议，

包括硬件、软件、订约承办事务(包括系统设置公司和外部咨询人)的预期费用以

及本项目的其他有关费用(见 A/63/9，第 169 段)。委员会鼓励基金与首席信息技

术干事协商养恤金综合管理系统的技术需要。 

14. 关于 2008-2009 两年期订正预算，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联委会建议追加分配

净额 220 万美元的资源，即比原预算增加 1.5%，批款总额包括订正行政费用 7 590

万美元，订正投资费用 7 460 万美元，以及订正联委会开支 72 700 美元。这样，

两年期总预算将增加 220 万美元，增至 1.532 亿美元。在此数额中，1.344 亿美

元可由基金本金支付，其余 1 880 万美元将根据基金费用分摊安排由联合国承担

(同上，第 195 和 196 段)。委员会建议核准联委会关于基金两年期 1.532 亿美元

总预算的建议。委员会注意到，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

将报告联合国承担的实际支出。 

 

 七. 审计 
 
 

15. 养恤金联委会审议了审计委员会的报告，注意到其报告所载的审计结果和建

议(同上，附件九)。审计委员会对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财务报表发表

了无保留意见。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养恤金联委会被提请注意外聘审计人的重要

审计结果，这些结果除其他外涉及没有为离职后健康保险提取任何备抵的情况、

非消耗性财产的报告以及不动产资产的记录资产价值等(同上，第 256 段)。委员

会经询问后得知，基金正在依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5 条的规定，对

所有与离职后健康保险有关的负债进行估值。一旦完成估值，基金将在 2009 年

向养恤金联委会提交详细报告，在其中载列备选筹资方案，供大会进一步审议。

委员会还得知，不管大会对此类负债的筹资做出何种决定，2008 年财务报表中将

披露负债状况。 

16.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基金向联委会解释了对实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立场。如报告第 261 段所述，鉴于基金在编写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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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用的现行准则将从 2010 年起停止使用，基金一直在积极评估引入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的潜在影响。基金解释称，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中没有直接涉及到退休金

计划的财务报告问题的规定，因此，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总体范围内(虽然公共

部门会计准则的任何准则均不适用)，正在考虑将有关退休金计划的会计和报告

工作的《国际会计准则》26(《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一部分)用作基金运作的全

面报告和会计准则(同上，第 243 段)。 

17.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主席向养

恤金联委会提交了第二次报告。委员会看到，养恤金联委会核准了审计委员会的

所有建议。 

 

 八. 治理事项 
 
 

18. 依照 2007 年会议所作的决定，联委会建议修正《基金条例》，以允许在残疾

期后恢复实际缴款的参与人将该残疾期算为缴款服务期间，而不要求参与人或雇

主为此期间缴款。精算师委员会在 2008 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审查了拟议订正所

需的费用，并指出在基金总负债的背景下，残疾负债相对较小，且根据历史数据，

由拟议修正产生的精算费用将可以忽略不计。咨询委员会建议接受联委会的建

议。 

19.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养恤金联委会建议修订《基金条例》，从而允许兼职人员

购买额外的缴款服务年数。如报告第 268 段所述，养恤金联委会于 2007 年决定,

建议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提交的说明修订《基金条例》，

该说明提议允许兼职工作人员同全职人员一样向基金缴款，联委会还要求由顾问

精算师计算精算成本。根据基金精算师提供的资料，联委会建议对拟议修订实行

严格的限制。此外，联委会强调其决定并非为其它类别的参与人购买额外缴款服

务期间创设任何先例，而且这项决定的效果有待监测。联委会还要求在 2012 年

提交后续报告。委员会获悉，虽然涉及兼职工作人员的条款的修订案文没有说明

这一变动的生效日期，但是这一修订仅适用于 2009 年 4 月 1 日(含)以后选择兼

职工作的参与人。 

20. 咨询委员会建议不批准联委会的建议，因为委员会认为这有悖于基金所体现

的并为大会一贯坚持的收入折合养恤金这一长期、公认的原则(见大会第 62/241

号决议，第 9 段)。其次，这一修订将给予一些工作人员完全或部分参与基金的

选择权，而基金的根本原则是所有工作人员完全参与。再次，委员会无法信服这

样一项决定不会创设任何先例的说法。 

21. 关于审查经修订的首席执行干事与负责基金投资的秘书长代表间谅解备忘

录的资料载于报告第289至 294段。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养恤金联委会重申其建议，

即应以合作精神追求全面的协调和协商，共同寻求提高规模经济。联委会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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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设计工作组就谅解备忘录开展的工作应该继续，并要求在第五十六届会议期

间将修订后的谅解备忘录递交给联委会。委员会强调须全面、迅速地执行联委会

的建议。 

22. 咨询委员会回顾，大会第 62/241 号决议第 5 段表示同意养恤金联委会的要

求，即请基金首席执行干事和负责基金投资的秘书长代表全面审查各自领域的人

员和组织结构，包括借鉴有关行业基准和 佳做法，并向 2008 年联委会第五十

五届会议报告审查结果。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全面审查基金人员和组织结构的资料

载于报告第 170 至 179 段。委员会还注意到 2010-2011 两年期拟议概算将包含在

全面审查基金人员和组织结构后形成的各种提议(同上，第 179 段)。 

 

 九. 基金的福利规定 
 
 

23. 关于家庭成员或前家庭成员的福利规定的资料，咨询委员会从报告第 325 段

注意到，养恤金联委会已认识到，由于社会和法律发生变化，对《基金条例》，

尤其是与家庭成员或前家庭成员福利有关的条款进行了修正， 明显的是第 35

条之二和第 45 条，它们对基金运作所需的法律审查和支持的需求增加有着直接

影响。联委会审议了《基金条例》的修正草案和精算师委员会提出的评论意见，

并且核可了秘书/首席执行干事的所有建议。 

24. 咨询委员会从报告第 326 段注意到，在 2006 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上，联委会

建议且大会已经核准取消根据先前缴款服务时间的长短对现有和未来参与人退

回缴款的权利实行的限制。在本届会议上，联委会解释说，修订后的《基金条例》

第 24(a)条不仅涉及已经领取离职偿金的参与人，还涉及在 2007 年 4 月 1 日以前

选择全部或部分领取递延退休金但尚未开始领取的参与人；对于未选择福利金领

取方式、因此被视为选择领取递延福利金的前参与人，将与选择领取递延福利金

的参与人同等对待。 

25. 咨询委员会建议接受联委会的建议，即由大会核准对《基金条例》关于家庭

成员或前家庭成员的福利规定的拟议修正案。委员会还建议大会核准联委会提出

的对关于恢复权的第 24(a)条进行的技术性的修正。 

 

 十. 其它事项 
 
 

26.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联委会已经注意到关于联合国新的内部司法制度的资

料。联委会得到的建议是，如对上诉法庭规约做出实质性的修改，或者对《基金

条例》第 48 条规定的法庭据以管辖基金参与人或其他人的条件做出实质性的修

改，可能需要与基金成员组织进行协商并修改《基金条例》(同上，第 333 段)。

委员会提请注意其关于内部司法制度的报告(A/63/545)，并忆及大会正在审议联

合国争议法庭和上诉法庭的拟议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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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报告第 343 段所述，联委会建议接纳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为基金成员，于

2009 年 1 月 1 日生效，条件是秘书/首席执行干事向大会确认该特别法庭遵循《基

金条例》第 3(b)条关于联合国薪金、津贴和其他服务条件共同制度的要求。咨询

委员会经询问后获悉，秘书/首席执行干事已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全

面评估《特别法庭工作人员条例》，并确认《条例》在薪金、津贴和其他主要服

务条件方面符合联合国共同制度。咨询委员会获悉，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

2008 年 10 月 23 日发给基金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其对现有文件进行的审查表明，

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普遍遵循关于薪金、津贴和其他主要服务条件的共同制度。

这是该委员会在证实申请成为养恤基金成员的一国际组织或机构符合《基金条

例》第 3(b)条所规定的资格条件时惯用的措辞。委员会建议接纳黎巴嫩问题特别

法庭为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成员。 

 

 十一. 结论 
 
 

28. 咨询委员会确认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秘书处管理方面的积极发展。 

29. 需大会注意并作出决定的事项摘要列于联委会报告附件十七所载的拟议决

议草案。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准联委会的提议(见 A/63/9，第 11 段)，但以本报告

所述意见和建议为限。 

 

 


